株洲市芦淞区交通运输局交通问题顽瘴痼疾专项整治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区交通问题顽瘴痼疾专项整治工作（以下简称“交通问题顽瘴痼疾”），规范交通问题顽瘴痼疾资金使用和管理，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财务管理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交通问题顽瘴痼疾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是指区级财政预算安排资金。
    第三条  专项资金管理遵循依法设立、规范管理，严格审批、权责明确，科学论证、绩效优先、公开公平、强化监督的原则。

第二章  资金使用管理

    第四条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开展治超站点（治超临时执勤点）建设、超限超载专项整治行动、马路市场专项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办日常工作运行及宣传报道等资金。
    第五条  专项资金不得用于发放工作人员补助、奖金，更不得挪作他用。
    第六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需严格按项目资金申报计划及批复的预算执行。财务负责跟踪、监控专项资金的全程使用，定期进行资金使用的汇总、分析。项目终了后及时按规定办理财务结算，保证专项资金的使用安全与完整。
    第七条  专项资金项目要按申请计划推进，按时完成项目任务，达到申请报告中预期的绩效目标。
 
第三章资金监督管理

[bookmark: _GoBack]    第八条  专项资金使用的主管业务部门要根据上级有关规定严格使用专项资金。及时了解掌握资金到位、使用和整治工作进度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切实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
第九条  财务部门、业务主管部门要配合审计和监察等监督部门对专项资金的支出合理性进行审计和检查。
第十条  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纠正，分清责任，严肃处理。对违规使用专项资金，违反财经纪律，弄虚作假、虚报冒领、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一经查实，收回资金。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给予处理和处罚，并追究当事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